
發文字號：內政部 102.10.14 內授消字第 1020825028號函

發文日期：民國 102 年 10 月 14 日

要    旨：關於在 2層以上之公共危險物品場所設置集液設施、機械通風之換氣標準、電動機

及公共危險物品處理設備之安全裝置設置位置、排出儲槽內部氣體及蒸氣之構造設

置、出入防液堤之階梯或土質坡道之設置、公共危險物品場所保留空地量測基準、

儲存六類物品之數量限制、同一樓層不得相臨設置之定義、具有同等以上效能之防

止可燃性蒸氣滯留措施之定義、專業人員負責簽證、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查及竣工

查驗之期限等執法疑義

全文內容：內政部 102  年 10 月份消防安全及危險物品管理法令執法疑義研討會議

          決議事項

          提案一：有關「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

                  」（下稱管理辦法）規定有關 2  層以上之公共危險物品製造、

                  儲存或處理場所，其集液設施設置疑義。

          決  議：一、管理辦法有關集液設施之設置，係為避免公共危險物品發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洩漏造成危害，並利於回收處理，實務上多採設置集液池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溝）之方式辦理。至 2  層以上之公共危險物品製造、儲存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處理場所，倘其集液設施難以採用集液池（溝）之設置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式者，亦得採用其他達同等以上效能之措施，惟應將該措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材質、是否形成延燒路徑、洩漏檢測及後續處理作為等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素納入考量，以避免造成延燒及確保場所安全。

                  二、另室內儲槽場所因儲存公共危險物品數量較多，倘發生洩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公共危險物品恐大量流出，基此，不宜採用如落水管等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計方式，引流至 1  樓。

                  三、至設於室外之製造或處理液體公共危險物品之設備，其樓板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採用格柵板等方式者，有關其集液設施之設置得以地面為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       提案二：有關公共危險物品場所採機械通風方式者，其換氣標準疑義。

          決  議：一、管理辦法第 16 條第 1  款有關通風設備規定，依內政部 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1 年 5  月 9  日消防安全法令執法疑義研討會會議紀錄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內政部 91 年 6  月 10 日內授消字第 0910088772 號函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 11 決議，其設置應符合「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」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 章第 3  節通風及換氣之相關規定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二、至有關機械通風部分，應依「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」第 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 條規定辦理，無勞工者以 1  人計算。

          提案三：管理辦法第 16 條第 9  款有關「電動機及公共危險物品處理設

                  備之幫浦、安全閥、管接頭等，應裝設於不妨礙火災之預防及搶

                  救位置」規定疑義。

          決  議：一、有關管理辦法第 16 條第 9  款「電動機及公共危險物品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設備之幫浦、安全閥、管接頭等，應裝設於不妨礙火災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防及搶救位置」規定，依內政部 91 年 5  月 9  日消防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法令執法疑義研討會會議紀錄（內政部 91 年 6  月 1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內授消字第 0910088772 號函）提案 12 決議，係指電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機及公共危險物品處理設備之幫浦、安全閥、管接頭等之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置應考量與使用火源或加熱設備維持適當距離，設置地點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止操作失誤之處所，並於公共危險物品洩漏時，不至被淹沒

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另安全閥及相關表計以設置地上為原則，並應便於檢修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消防搶救。

                  二、上開決議所稱「安全閥及相關表計以設置地上為原則」，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地面以上。基此，有關安全閥之設計倘參考「高壓氣體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安全規則」第 49 條規定辦理，並無違反上開決議內容。

          提案四：管理辦法第 37 條第 6  款有關儲槽耐震及耐風壓之結構疑義。

          決  議：一、有關管理辦法第 37 條第 6  款所稱「耐震及耐風壓之結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」規定，應依內政部營建署所定「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說」與「建築物耐風設計規範及解說」相關規定辦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二、至內政部 92 年 6  月 23 日消防安全及危險物品管理法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執法疑義研討會提案 3  會議決議事項（內政部 92 年 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月 9  日內授消字第 0920093399 號函），即日起停止適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       提案五：管理辦法第 37 條第 7  款有關儲槽內壓力異常上升時，有能將

                  內部氣體及蒸氣由儲槽上方排出之構造設置疑義。

          決  議：查內政部 92 年 6  月 23 日消防安全及危險物品管理法令執法

                  疑義研討會提案 4  會議決議事項，針對管理辦法第 37 條第 7



                  款有關儲槽內壓力異常上升時，有能將內部氣體及蒸氣由儲槽上

                  方排出之構造，其採用側板頂部角鋼與屋頂板之接合部分強度弱

                  於儲槽其他接合部分之方式，僅為構造範例之一。至採用緊急排

                  放裝置等設計方式能達同等效能以上者，並未違反上開規定。

          提案六：管理辦法第 38 條第 1  項第 14 款有關出入防液堤之階梯或土

                  質坡道之設置疑義。

          決  議：管理辦法第 38 條第 1  項第 14 款有關出入防液堤之階梯或土

                  質坡道之設置，係為內部人員避難逃生、平日維護檢修及災時消

                  防搶救等因素考量。有關其間隔距離 30 公尺之量測，查內政部

                  96  年 11 月 23 日消防安全法令執法疑義研討會決議事項（內

                  政部 96 年 12 月 3  日內授消字第 0960826130 號函）提案 1

                  6 業已決議其測量以階梯或土質坡道之轉折平台中心線為基準點

                  ，並以沿防液堤或土質坡道構造中心線所得步行距離計算之。基

                  此，仍應依上開決議辦理。

          提案七：公共危險物品製造、儲存及處理場所保留空地量測基準疑義。

          決  議：一、有關公共危險物品製造、儲存及處理場所保留空地量測基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得參照安全距離之計算方式，自場所外牆或相當於該外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設施外側起算；倘為室外儲槽，則自儲槽側板外壁起算。

                  二、查內政部 99 年 1  月 15 日內授消字第 0990009756 號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關保留空地疑義函釋內容略以：「保留空地範圍內之地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及其上方，原則上不得有任何建築物或工作物等，但與製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相關之公共危險物品輸送管線及同一事業單位內之水系統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線、非輸送公共危險物品管線及電氣線路（含前揭管線支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架）等，不在此限。」上開函釋內容旨在探討保留空地範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內能否設置上開管線，故倘依實質認定其得設置於保留空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內，自無保留空地之量測以上開管線外緣起算之疑義。

          提案八：管理辦法第 23 條本文所稱「儲存六類物品之數量在管制量 20

                  倍以下」，究指該棟建築物所有室內儲存場所之數量合計，或指

                  單一室內儲存場所之數量疑義。

          決  議：管理辦法第 23 條本文有關儲存六類物品之數量在管制量 20 倍



                  以下者，建築物之一部分得供作室內儲存場所使用之規定，係指

                  單一室內儲存場所而言。又因其屬建築物之一部分，為確保安全

                  ，故限制其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 75 平方公尺，並應以防火區劃

                  分隔。依該條之立法體例，本文所稱「儲存六類物品之數量在管

                  制量 20 倍以下」非指該棟建築物所有室內儲存場所之數量合計

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       提案九：管理辦法第 23 條第 2  款第 7  目所稱同一樓層不得相臨設置

                  之疑義。

          決  議：管理辦法第 23 條第 2  款第 7  目所稱同一樓層不得相臨設置

                  ，係指在符合該條文規定之前提下，只要不是在同一樓層相連設

                  置，可在同一建築物中設置 2  處以上。至兩室內儲存場所間距

                  部分，查現行管理辦法並無規範。

          提案十：針對內政部 101  年 9  月 3  日內授消字第 1010824237 號函

                  之說明四：「2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防火牆基於作業需求，得設置

                  2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常時關閉式防火門，但不得設置其他開口

                  。至管線穿越防火牆部分，應予防火填塞」之疑義。

          決  議：一、公共危險物品製造場所或一般處理場所如因作業流程具有連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接性，四周依規定保持距離會嚴重妨害其作業者，倘依管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辦法第 14 條第 2  項規定設置防火牆，得免設置保留空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至該防火牆基於作業需求，得依內政部 101  年 9  月 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內授消字第 1010824237 號函之說明四，設置 2  小時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防火時效之常時關閉式防火門，但不得設置其他開口。

                  二、綜上，該防火牆原則上以不設置開口為宜，惟基於作業需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始得設置 2 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常時關閉式防火門。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防火窗一般非屬作業需求應設置之必要設施，故不宜設置。

                  三、至管線穿越防火牆部分，應予防火填塞，其防火時效應與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火牆之防火時效相當，基此，亦應具有 2  小時以上之防火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時效。

          提案十一：有關管理辦法第 41 條第 2  款後段「儲槽周圍應填塞乾燥砂

                    或具有同等以上效能之防止可燃性蒸氣滯留措施」，所稱具有



                    同等以上效能之防止可燃性蒸氣滯留措施為何疑義。

          決    議：管理辦法第 41 條第 2  款有關儲槽周圍應填塞乾燥砂之規定

                    ，旨在避免可燃性蒸氣滯留引發危害。至倘依行政院勞工委員

                    會所定「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」第 82 條規定，採用儲槽四

                    周填足乾砂、將儲槽埋設於水中或在儲槽室內強制換氣等措施

                    ，如確能有效防止可燃性蒸氣滯留，尚符管理辦法第 41 條第

                    2 款後段所稱「具有同等以上效能之防止可燃性蒸氣滯留措施

                    」，惟仍應依個案審慎考量其合適性及安全性。

          提案十二：管理辦法第 76 條有關「液化石油氣販賣場所之經營者應於容

                    器明顯位置標示可供辨識之商號及電話」規定疑義。

          決    議：一、依「液化石油氣容器認可基準」及「液化石油氣容器定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檢驗基準」規定，新出廠容器與檢驗完成容器均應以紅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直寫充填內容物名稱，故不論容器送驗與否，原則上均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標示內容物名稱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、部分販賣場所因自行重新塗裝容器表面，導致內容物名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滅失情形，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消防局針對販賣業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加強宣導，應將容器表面重行標示內容物名稱。

          說明案一：有關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、儲存或處理場所位

                    置、構造及設備項目倘涉及電機、土木結構…等相關專業部分

                    ，是否應由專業人員負責簽證疑義。又專業人員定義為何？

          說    明：一、依建築法第 13 條第 1  項規定：「本法所稱建築物設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及監造人為建築師，以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為限。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關建築物結構及設備等專業工程部分，除 5  層以下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外，應由承辦建築師交由依法登記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業之專業工業技師負責辦理，建築師並負連帶責任。」

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、為落實專業分工之執行，內政部（營建署）業依技師法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 條第 3  項規定訂有「建築物結構與設備專業工程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師簽證規則」，另並訂定「建築物結構專業工程部分專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技師辦理簽證項目」、「建築物電氣設備專業工程部分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業技師辦理簽證項目」、「建築物空氣調節設備專業工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分專業技師辦理簽證項目」等。基此，有關公共危險物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、儲存或處理場所位置、構造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設備項目簽證部分，應依上開規定辦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三、另有關專業人員部分，應符合「技師法」相關規定。

          說明案二：「消防機關辦理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場所位置構造

                    設備審查及查驗作業基準（下稱本基準）」（草案）有關位置

                    、構造及設備圖說審查及竣工查驗之期限。

          說    明：一、本基準第 6  點有關位置、構造及設備圖說審查及竣工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驗之期限，原擬規定為「以受理案件次日起 10 日內結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為原則。但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或構造複雜者，得視需要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長，並通知起造人，最長不得逾 20 日」。案經 102  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月 26 日研商會議議題三決議七同意參照臺灣區塑膠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料工業同業公會意見，修正為「以受理案件次日起 15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內結案為原則。但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或構造複雜者，得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需要延長，並通知起造人，最長不得逾 30 日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、本案因臺中市政府消防局前於 102  年 7  月 11 日來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示，本基準圖說審查及竣工查驗之期限與「消防機關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審查及查驗作業基準」第 6  點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「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查及竣工查驗之期限，以受理案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後 7  至 10 日內結案為原則。但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或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造複雜者，得視需要延長，並通知申請人，最長不得超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日」之規定有差異，建議兩者應一致，以利執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三、本案經洽內政部消防署火災預防組表示，上開作業時程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之每年我國經商環境改革（建築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可指標）所列管，其改革以縮短時程、減少程序為方向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故不宜延長。經內政部消防署與原提案單位臺灣區塑膠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料工業同業公會聯繫，公會表示實際提案單位為臺塑關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企業，案並於 102  年 7  月 18 日經臺塑關係企業安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衛生環保中心同意維持原擬規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四、綜上，本基準第 6  點之作業時程，仍維持原擬規定：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受理案件次日起 10日內結案為原則。但供公眾使用建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物或構造複雜者，得視需要延長，並通知起造人，最長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得逾 20 日」。



          臨時動議：（臺中市政府消防局）因應本局在行政訴訟案件，臺灣臺中地

                    方法院判決，其判決書略以：「原告主張違反內政部消防安全

                    及危險物品管理法令執法疑義研討會會議決議事項…，而上開

                    消防安全管理之執法決議性質，僅係行政機關於法令執行實務

                    之研討會議，並無任何法律拘束力可言…」；本次會議都有提

                    案單位，建議另以函釋方式行文全國各單位，以利法令之遂行

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       說    明：一、有關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所提行政訴訟案件，經查係某分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場遭查獲液化石油氣容器鋼裙重新焊接，未依液化石油氣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容器定期檢驗基準規定完成檢驗即予以判定合格，臺中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政府消防局依違反消防法規定處以罰鍰。該分裝場以臺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政府消防局未依消防安全及危險物品管理法令執法疑義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討會會議決議事項內容，先函報內政部消防署註銷合格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標示之效力，再據以辦理有關違規事宜，認原處分有瑕疵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訴請撤銷原處分。惟地方法院認為本案該分裝場並無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任何會議紀錄為憑，所述自嫌無據。縱或有之，而上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消防安全管理之執法決議性質，僅係行政機關於法令執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實務之研討會議，並無任何法律拘束力可言，本案既係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消防法及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所為裁罰，即無違反命令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疑義，故予駁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、依行政程序法第 159  條第 1  項規定︰「本法所稱行政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規則，係指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，或長官對屬官，依其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，所為非直接對外發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、抽象之規定。」；第 160  條第 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項規定︰「行政規則應下達下級機關或屬官。」；第 16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條規定︰「有效下達之行政規則，具有拘束訂定機關、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下級機關及屬官之效力。」有關消防安全及危險物品管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令執法疑義研討會之辦理，係為解決地方消防機關、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技人員、消防業界及民眾於執行消防法令時遭遇之問題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統一各消防機關執法標準之溝通平臺，係屬行政程序法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9 條第 1  項規定之行政規則，且內政部對會議決議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容亦透過函釋方式下達各消防機關，並刊登於內政部消防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署全球資訊網，依前開規定自有拘束各消防機關之效力。


